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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為聲請人受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9 6 年 6 月 1 曰台訴字第 

0 % D 04(3509A 號 、台中禺等行政法院9 6 年度訴字第 2 8 2號及最高行政法院 

9 8 年判字第 9 5 9號 確 定 判 決 1其適用違惠法規結果，達反憲法第七條及第 

十八條規定，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服 公 職 權 ，茲依司法院大 

法宫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聲請大院大 

法官會議解釋教育部所頒布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點第一 

項規定及台中縣政府依上開規定不採計聲請人含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 

良年資，按年提敍之行政處分牴觸惠法。

貳 、  法 律 或 命 令 見 解 發 生 歧 異 之 經 過 及 涉 及 之 法 律 或 命 令 條 文

按 人 民 服 公 職 之 權 利 為 憲 法 第 十 八 條 所 保 障 ， 大院大法官釋字第 

G 0 5 、575號解釋即指出蕙法第十八條規定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 

1■ "務 由 此 衍 生 享 有 之 身 分 保 障 、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公務人員依法銓 

敍取得之官等俸級 1基於惠法上服公職之權利，受制度性保障 &釋字苹611 

號解釋更進一步指出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沄>  

晉敍陞遷之權，晉 敍 陞 遷 之 重 要 内 容 應 以 法 律 定 ^，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 

訂定施行細則時，為適用相關任用及晋敍之規定 ^作補充性之解釋，須無 

遠於一般法律解釋方法、符合相關憲法原則及法律意旨。可見人民服公職 

之權利為憲法保障之人權項目，人民依法令從事於公務 > 暨由此衍生享有 

之身分保障 ' 俸 給 與 退 休 金 等 權 利 ，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令晉敍陞遷之 

權 f 晉敍陞遞之重要内客應以法律定之，公務人員依法銓敍取得之官等俸 

級 ，受制度性保障。此 外 ，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 1 無 分 男 女 、 

宗 教 、種 族 、階 級 、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要求國家對人民行使公 

權 力 時 ，須 符 合 「恣意禁止」原 則 ，無論其為立法、行 政 或 司 法 作 闹 ，均 

應 平 等 對 待 1 不得有不合理的差別待過。

前揭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點第一項不採計進修期間 

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之規定侵害聲請人之服公職權利，與憲法保障服公職 

權 利 之 規 定 牴 觸 。又教師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 

修 、研 究 與 其 教 學 有 關 之 知 能 ，並責令教育部訂定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 

法 。系爭規定反而限制教師參加進修、研究得享有改敍薪級之獎勵、並且

1



造成相同取得博碩士學位，卻因為在職進修期間的長短不同，而異其改敍 

薪級之級數 1 造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牴觸憲法保障平等權之規定。

聲請人於民國96年 1月取得 碩 士 學 位 ，即 向 台 中縣政府申請改敍，台 

中縣政府依據教育部所頒「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蕲辦法」改 敍 薪 級 & 聲請人 

以教育部93年 12月2 2日修正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點第 

一項規定：「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敍時，得 改 按 新 學 歷 起 敍 ， 

並採計不含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1 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内按年提 

敍 。」有違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前段规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 

本薪以學經歷及年資敍定薪級」，提 起 訴 願 ，經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96 

年 钟 李 ■ " 第 0960046509A號訴願決定） 1 a 公立學校教職員敍哲性 .. 

法 係 屬 行 政 機 關 所 發布之授益性職權命令，撕.規蓋襄廣.靈复 

圍 ，§ 盖 降 刺 A 民 權 利 事 項 ，亦非屬涉及公許科 S 重 大 事 項 ，原則上尚無 

須有法律舉法律授權之 命 令 為 依 據 為 法 律 不 備 前 之 權 宜 措 施 云 ，駁回聲 

請人之訴願。嗣聲請人依 法 上 訴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未予烊究即率 i 維持 

訴願之決定駁回聲諳人之上訴，聲請人再依法上訴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對聲請人之主張及法律上之理由，恝 置 不 採 ，維持台中高等行政法 

院昍年度訴字第282號 判 決 ，認台中縣政府依教育部9 3年 12月2 2日修正之 

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點第一項規定：「教師在職進修取得 

較高學歷中請改敍時，得改按新學歷起敍 1 並採計不含進修期間之服務成 

績 侵 良 年 資 ，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内按年提敍 D 」等 规 定 ，為 依 法 有 據 ，遽 

而駁回聲請人主張依據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前段规定：「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之本薪以學經歷及年資敍定薪級」不得扣除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 

優 良 年 資 ，應按年提敍之上訴確定在案。

參 、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之 理 由 ，以 及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主 張 的 立 場 及 見 解

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人民聲請解釋  

憲 法 ，以主張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 

為 要 件 。本 案 中 ，歷審法院咸以教育部基於教育主管機關職掌，所為之法 

令解釋，台中縣政府自得據以適用，於法即無不合，從而駁回聲請人之訴。 

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沬第八條第一項之規定，聲請解釋公立學校教 

職員敍薪辦法前揭限制規定，侵害聲請人憲法上之權利。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 「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依大法官釋字 

第G〇i 丄57.5魏..解 釋 ，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保障範圍除了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 

公矛务之外，及於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 給 、官等俸級與退休金等權 

利 。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即具體化保障教師之俸給權利，明訂教師 

之 本 薪 應 以 學 經 歷 「及 」年資敍定薪級。而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 

明 第 五 點 第 一 項 規 定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取 得 較 高 學 歷 改 敍 時 ，按新學歷起 

敍 ，並扣除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則違反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 定 1 侵害教師之服公職權。且違反奬勵教師進修制度之目的、並造成在 

職進修教師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敍薪級時，受不合理之差別待遇。公立 

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點第一項規定牴觸憲法笫七條、第十八條 

之 理 由 如 下 ：

一 、  學經歷及年資擇一或併計

查教師法第十九條之立法歷程，行政院原提案條文第十五條為：「教 

師俸給分本傣、年功俸及加給三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本俸以學經 

歷敍定俸給；… 。年功俸以績效敍定俸給 a 」經立法院審查後修正為：「教 

師之待遇分本俸（年功俸） 、加給及獎金三種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 

本俸以學經歷及年資敍定俸級；… 」 （註 一 ）其係將本俸包含年功俸 * 故 

原本以學經歷敍定本俸之規定修正為以學經歷及年資敍定俸級，而年資即 

以績效敍定俸給之年功俸為基礎。因立法之時係將本俸、年功俸合而為一 

(後立法院三讀時將本俸改為本薪，年 功 #改 為 年 功 薪 ） ，故學經歷為其 

本 薪 （年功_薪）起 敍 標 準 ，而年資則為按年提敍本薪（年功薪）之 標 準 。

再择敍定雜級之條 件 而 言 ，學歷係教 钟本身之資格條件 ’.取得較高學 

歷 f t i _.讀改1..; ...S f 係 指 服 務 優 & 塞羞量敷者二j k 愛 

. 皇 佥 丄 教 換 言 之 ，在職進修期間若無考績晉級，即使有服 

務 年 資 ，亦無薪級之晉級。受考績權既已取得敍薪晉級，絕不因事後取得 

較高學歷而受影響，但也不應因有服務優良受評定得晉級之考績1 而影響 

以較高學歷提敍的實質效力。倘不採計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則 

變相誘使在職進修之教師不必在乎進修期間之工作表現1 此絕非立法之自 

的 ，故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之用語係以「及 」而 非 「或」規範如何敍定 

薪 給 之 條 件 ，而 「及 」乃 並 列 而 「或」係 擇 一 之 謂 。換 言 之 ，教師取得較 

高學歷申請改敍時，依教師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係以學歷決定起敍薪 

級敢計歷年考績晉級之年資。

二 、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 _

.教趣法.盖土 .九條..泰療.M ,段規.及..二南盤/乞疾也工邊腺教

公、复覺.叙座I 職孟.敍.薪表_包朋..尤.五.黯..麗„二.現規凡L...教.師，在.，截.進，優取.得，較 

赢學嚴 .$i t 致羞疫二後致 .按逝坐晟起敍.，丄i 排I I 修J l S i

趟 里 遞 诞 I t 羞 碰 & 紐 .I t 錢 ; ^ 腿 二 侵 紐 盒 在 激 產 i l i f i L  
左.考羞..晉敏權 .,，j M I .惠法.1. 土 A f t .保應.人息篮法立_從蔓疲  ..

数生. 1  有.主..官. 1  傻级就 l i ..二

系爭規定若屬職櫂命令（行政規則），其内容應僅限於執行法律有關 

之 技 術 性 、細節性事項所為之規定。 大院大法官釋字第 4 5 6號 解 釋 ，即



指 出 「法律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該管行政機關於符合立法 

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内，得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術性事 

項 ，以施行細則定之。惟其内容不得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

律所無之限制」。系 爭 規 定 「不採計壤優龜 .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已非 

對技術性' 細 節 性 葶 濱 每 逐 至 ^ 龜 炙 i i :襄蓮婶甚藥

風 f  系經 i 及 資 i 定 薪 級 ，而以制衡學歷改敍寬濫為由，強將

進修期間之服務年資不作為採計提敍薪級之用。

教師待遇條例雖尚未完成立法程序，但教師法第十九條已對教師之敍 

蕲作原則規定，教師法與系爭規定而言，即屬母法與施行細則之關係，母 

法所無之限制，施行細則不得增加。雖然最高行政法院 9 3 年度判字第 1059 

號判決意旨！認為教師法第二十條固規定：「教 師 之 待 遇 ，另以法律定之& j 

惟教師待遇法律制定前，不能無適當之規範，主管機關教育遂訂定「公立 

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及其依職權作成之解釋性函令，作為辦理薪級核敍 

之 依 據 ，乃為保障教師權利義務而設，就法律保留之審查，應採取容許之 

態 度 ，而認其繼續有效。但系爭規定不但不是保障教師權利，而且係增加 

教師法所無之限制。

教師.1 1 民國A  士 里 J  j且公 1 丄施 

蓋 般 遲 .未 紅 定 .完 皇 复 法 蓋 序 怠 it JL宽部

奂A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1 亦不應違反經立法通過施行 已 久 式 教 . 

玉 師 . ▲ 更 禮 加 ^  ......... .

三 、 平等原則之違反

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 分 男 女 、宗 教 、種 族 、階 級 、 

黨 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所 謂 「法律上」不僅指 行 政 機 關 「適用法律」 

須符合平等原則的要求，立法本身亦須符合平等的要求，否則即屬違憲無 

效 之 法 律 ，此種對立法的拘束力當然亦適用於頒布法規命令之行政立法。 

又基於平等原則的要求 v 立法者應以前後一貫的法則作為建構法律體系的 

基 準 ，非有特殊理由，不得任意突破「體 系 」，否則即違反立法的一貫性， 

而有違反平等之虞。大法官釋字第 485號解釋亦指出平等原則並非保障絕 

對 的 、機 械 的 形 式 平 等 ，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法律或 

相關機關就個別素 件 事 實 上 之 差 異 及 立 法 之 目 的 ，容許作合理之不同處 

理 1 惟 差 別 待 遇 是 否 「合 理 」 ，乃合憲審查判斷之所在。 （往 二 ）又大法 

官釋字第 455號解釋大法官翁岳生提出協同意見指出，關於平等原則之違 

反 ，恆 以 「一方地位較他方為有利」之 「結果」存 在 為 前 提 。不論立法者 

使 一 方 受 益 係 有 意 「積極排除他方受益」 ，或 僅 單 純 「未予規範」 * 衹要 

在規範上出現差別待遇的結果，而無合理之理由予以支持時，即構成憲法 

平等原則之違反。因平等原則之旨趣在禁止國家權力在無正當理由的情況



下 ，對於相同類別對象作不同之處理，故平等原則之本質，原就具有雙面 

性 與 相 對 性 }嚴格而言並非各該「規範本身之違憲」 ，而是作為差別對等 

之兩組規範間的「關係」 ，或 可 稱 為 「規範關係之違憲」 。故本案以在職 

進修期間之長短作為區別改敍薪級計算之規範基礎，是否得涊為「合 理 」， 

為檢驗系爭規定是否合憲之核心之一。

(一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明第五點第一項規定之立法目的， 

依教育部95年7 月6 日台人（一）字第的 50090580A書函說明二略以：「查 『公 

立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62年間訂頒之初 1 t 小學教師多數僅具高中畢業  

學 歷 1 為提昇渠等教學知能，爰規範 t 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得  

申請改敍薪級，改 敍 時 ，得在新學歷標準之上按年採計其過去服務年資提  

敍 ，惟。以學黡疼錄偉 U 新學歷作為晉支薪級條件，轉之考麗制,度係双服務  

- 定期間始能量皂数數 A I M 费 構 啣 京 ，堡屋盤夕t唤規範？ t 衝像 f

政焱不致過於免濫 * 乃$ 制 度 面 規 範 昼 期 週 之 服 務 年 資 不 存 :i 採計.提 

處辦藍[解'__「藏 远 评 > 構 $ 1 銜 平 措 」故糸j ：屋家冬目的在獎.a 教師 

在減進 S ，而棑除進修期間之服務年賢作為提敍之條件，.腺為避免學藶改)，......〆 . . .., • - .... ..  V''-'〇〇-.•；> ^

敍 過 於 寬 濫 /但 實 際 施 行 結 果 ，具高中或專科學歷之中小學教師於取得大 

、學學 i 申 請改敍時，如扣除進修大學學位期間之年資，對於其取得較高學 

歷 改 敍 並 無 實 益 ，故教育部又以79年 12月1 2日 台 （7 9 ) 人字第61782號函 

規 定 ，教 師 於 夜 間 、暑 假 、週末進修取得大學學歷申請改敍，得予採計進 

修 年 資 。此例外之规定係教育部發現系爭規定排除條款對制度目的之反

喂 ，而作之修正 n

在 職 進 修 研 究 所 博 、碩 士 學 位 ，依教育部頒布之教師進修研究奬勵 

辦法並未特別排除，故同為上述辦法所獎勵之範圍■•而系爭規定在適用取

得博碩士學位之改敍上，因研究所之修業年限較為色元，不同跨大學之修 

業 年 限 通 常 以 四 至 五 年 為 下 ?各 砷 党 厨 規 走 取 #每 位 之 條 件 不 盡 相 同 *

造成修丽面 t i ：短 亦 不 相 阔 ，有些研究所更規定¥ 械 進 裱 彡 員 三 军 方 i

取 得 碩 士 學 歷 （註 三 ） ，如扣除進修期間之年實，對於其取得較高學歷改 

敍 ，同具高中或專科學歷之中小學教師於取得大學學歷申請改敍時，如扣 

除進修大學學位期間之年資，並 無 實 益 。惟教育部未正視此一問題，僅以 

在職進修博碩士學位與79年丨2月1 2日 台 （7 9 ) 人字第61782號函規定之要 

件 有 別 ，而不予併計進修年資；或對於在職進修碩士以上學位者，以目前 

並無全面要求教師需具碩士以上學位而不 S ：給予提敍之優惠措施（教育部 

95年7月6 日台人（一）字第0950090580A 書函說明四） 。可見教育部之獎勵 

教師進修研究完全著眼於教師是否配合教育部當下之政策，若係教師主動 

積極進修則不予提敍之優惠措施。此一取向不僅違反教師法第二十二條規 

定 之 本 旨 ，更繼績造成系爭规定排除條款對制度目的之反噬。

(二 ）一項制度最根本的目的，不能因某些差別對待之需要，而被破壞殆 

盡 ，否則事物本質的基礎即不復存在，因正義固需要區別，但因區別而破



壞 正 義 ，則何需區別？ （註 四 ）在職進修研究所博碩士學位，各研究所規 

定應修習之學分總數不同，有些甚至規定須補修大學部之基礎課程，而畢 

業條件也不盡相同，這些差異皆影響進修期間的長短1 亦影響學位取得之 

期 間 。系 爭 規 定 「不採計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 ，即可能造成上 

述條件較為嚴格之研究所將乏人問津，而為追求取得較高學歷改敍薪時， 

能獲致最大的提敍利益，教師在職進修之取向將以修業條件較為寬鬆之研 

究所為目標 j此類情況終將流於不論在職進修對於本職學能有無增進，祇 

求 迅 速 短 期 取 得 學 歷 之 形 式 主 義 ，此絕非教師法保障教師在職進修之本 

質 ，

其 次 ，.皇皇规.s m 教 & L壤 優 土 . 學 歷 辦 理 . 改 敍 採 計 不 盒 進 羞 … 

期..間.冬服務優I 年i . 造成.壬麗教部里得.相同盤高_學肤丄.却.周為進修舰間... 

又 i 短於啟敍 .時提戬之 .薪級不同。此項差别待遇之基準係以進修期間之 

長 短 為 據 ，但進修期間之長短作為區别給予不同提敍薪級之標準合理嗎？ 

在不同研究所進修期間的長短並不表示在職進修教師的努力付出多寡，換 

言 之 ，影響進修期間之長短與進修之研究所的修業條件規定有絕對的關 

係 ，若在職進修之教師能夠以該研究所規定的修業最短下限條件下取得學 

位 ，其努力付出難道不如在職進修就讀修業條件較為寬鬆但未能於修業最 

短下限條件下取得學位之教師。系爭规定所設排除條款而為差別待遇之目 

的 ，依教育部95年7月6 日台人（一）字第 0950090580A書 函 說 明 ，係為制衡 

使學歷改敍不致過 H 濫 ，而設計架構士衡平措施，但施行結舉不摈不能 :_ 

會^冊'學藶瓦备瓦於寬濫，反而造成教師在職進修之選擇窄化，更造成在職 

^?餐教師敢搏S 高学歷之改艘薪藏，並 .非僅取決菸個人之努力，所選擇就； 

讀之骄究所修業規定更關乎能否得到提敍實益之關鍵。獎勵教師研究進修 

之核心應該是肯定教師的努力上進，怎能不考量修業條件而僅以進修期間 

之長短斷定教師在職進修期間之努力程度。

. 癌 上 . 所 處 表 数 t 部 监 且 倏 真 差 金 皂 . . 學 校 盤 職 J ..敍 

麗曼表藍 M .第五S .第二項二 .腹於 .不採計 .進修期艮務處績優 ...良年童..丄按 

生.提m 定盤觸 ..憲盖1土 .條 ......1.士厶.條,暴数瓿.法.第.土.九1第..^摄..乱.1..

肆 、 有 關 機 關 處 理 本 案 之 主 要 文 件 及 說 明

聲請人楡呈法院裁判共計二件、訴願決定書一件、台中縣政府函一件（其 

說明自詳） ：

1.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959號 判 決 a 

L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282號 判 决 。

3.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96年6月1 日台訴字第0960046509A號 決 定 書 。

1 台 t 縣政府96府人力字第 0960045055號 函 。



此致

司法院

附件1.聲請人東海大學碩士學位證書 

附件2.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標準表說明

註 一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卷第一0—期院會紀錄第二 0六 頁 、第八十四卷第 

四十六期院會紀錄第一二三 -一二五 ' 一 六 二 、二 三 八 頁 。

註 二 ：李 惠 宗 ，憲 法 要 義 ，元 照 出 版 ，2001年8月 初 版 ，頁]26以 下 。

註 三 ：試 舉 二 例 ：東海大學法律研究所規定修業年限至少 3年 ；亞洲大學 

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學位在職專班修業要點第五條第一款規定可以一年 

畢 業 。

註 四 ；同前揭註二。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H — 月 二 十 七 曰

聲請人：林永龍





抄 本
揣 E :

保存年限：

司法院叙書長函
V...

地 址 ：10 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 124 號
; 承 辦 人 ：廖敏婷

電 話 ：（02)23618-577轉 1G5

卜 受 文 者 ：教育部等
發文曰期：中華民國99年2月10曰 

發 文 字 號 ： 大二字第的如叫如32號 

速 別 ：最遂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 件 ：如文

蓼 主 旨 ：請就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 5點第1項規定是否有 

牴觸憲法第 7條 、第18條及第23條 之 疑 義 ，提供意見及相關 

； 實 料 ，並請儘速惠復。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规定辦理。

二 、 本院大法官審理林永龍先生聲請解釋貴部民國93年 月 22 

訂 曰修正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5點第1項 規 定 ，

是否有牴觸蕙法第 7條 、第18條及第23條之疑義乙案，請就 

下列問題，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

(一） 上開第5點第1項 規 定 ，僅採計不含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 

良年資，而不採計進修期間之服務年資，其理由何在？法 

律上之依據為何？

(二） 上開第5點第1項 規 定 ，是否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有無牴

f  觸惠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及第18

條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所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 

休金等權利？

三 、 檢附前開釋蕙聲請書及相關附件影本各1份 。

正 本 ：教育部

副本 . 本院大法$ 書記處

第I I 共2S



郵 寄 ：教肓部 

紙 本 遞 送 ：本院大法官書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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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教 育 部 函
地 址 ：臺北市中山南路 

傳 真 ：02-2397694.6、23977022 

聯絡人：嚴 素 娟 電 話 ：02-7736-5930

10048

裝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1段 124號 

受 文 者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發 文 日 期 ：中華民國99年4月1 9曰 

發 文 字 號 ：台人（一）字第0的0056759號 

速 別 ：最逑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m 件 ：如說明五

主 旨 ：有關承囑就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第 5點第1項 

規定是否有牴觸蕙法第 7條 、第18條及第 23條 之 疑 義 ， 

提 供 意 見 及 相 關 資 料 一 案 ，復 如 說 明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復貴秘書長99年2月10日秘台大二字第0990004032號 函 。

二 、 查 公 立 學 校 教 職 員 敘 薪 標 準 表 說 明 第 5點 第 1項 規 定 ： 

「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時 *得改按新學

歷 起 敘 ，並採計不含進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在 

本職最高薪範圍内按年提敘。」 ，先 予 敘 明 。

三 、 所 詢 「上開第 5點第1項 規 定 ，僅採計不含進修期間之服 

務 成 績 優 良 年 資 ，而不採計進修期間之服務年資，理甴

/ 何 在 ？法律上之依據為何？」乙 節 ：

卜(一）充_關公立學校教師之敘薪，查教師法第19條第2項前段 

規 定 : ___「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本薪以學經歷及年: 

實敘定薪級…… 。」 ，同法第20條 規 定 ： 「教師之待 . 

遇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 ’惟教師待遇條例草索多次送 

„請 1法 i 盔 魏 丄 迄 龜 A 逢.i i 二控茏盖姓蓋皇 ^成  

立 法 程 .座 盡 丄 支 腿 .公 土 曼 盤 i E盤 |二 +盤皇

立 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 i 辨 理 ，該辦法歷經4次修正 .，

第1頁 共 5頁



i 近 二 讀  主 篇 遞 O I L

I i M _A皇金..發直」—本案聲請 釋 憲 人 所 盤 「公立學1_教_ 

座_員敵薪.標_1表說..明.j _ 即 _ 1 謹 盤 羞 條 麗 i 説JiL二 

其i 星 展 發 查 丄 珣 皇 魅 里 i i m 式_為_各丄羞！邊，

法规.之二盤分.._丄屋土蓋服丄

(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1059號判決意旨（略 ） ： 

「為避免在重要之社會生活領域中，行政部門不致於 

因為欠缺法律之規定，而喪失其處理事務之能力，自 

應肯認過渡性法規之合法性或合蕙性，允許行政機關 

得引用自行訂定之規章或一般法律原則為執行之依據'

.....教 師 待 遇 法 律 制 定 以 前 ，不 能 無 適 當 之 規 範 ，

主管機關教育部遂訂定『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 

及其依職權作成之解釋性函令，作為辦理薪級核敘之 

依 據 ，乃為保障教師權利義務而設，就法律保留之審 

查 ，應 採 取 容 許 之 態 度 ，而認其繼續有效…… 。」 ， 

相 關 教 師 薪 級 核 敘 案 件 ，在教師待遇條例尚未完成立 

法 程 序 前 ，仍得適用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及本部

依職櫂作成之相關解釋性令函。

(三）查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民國62年 間 訂 頒 初 ， 

中小學教師多數僅具高中畢業學歷，為提昇渠等教學

知 能 ，爰規範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得申

請 改 敘 薪 級 ’改 敘 時 ，得在新學歷標準之上按年採計 

■務.要豈握_敏，惟以學歷改敘係以数學屋企表 

i 支 薪 鱼 條 星 盤 虼 堂 拯 盤 盘 適 i M I 薇 二 £直 1  始 

晉1_薪級之原則性架構而 言 ，係屬例外性規範，爰.

制邏Lil學歷改敘不致過於寬 濫 ，乃於制度面規範進 

蓋崩遛„1屋_務_年資不作為採計提敘薪級之用，該設計 

架構洵屬衡平措施

'上 開 第 5點第 1項規定是否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有無牴

觸 法 律 保 留 原 則 、蕙法第 7條平等原則及第 18條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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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之權利所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 

利 乙 節 ：

(一） 教 師 法 第 1 9條第 2項 規 定 ： g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之本薪以學經歷及年資敘定薪級；…… ° 」 ，復查公 

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第 2條附表說明第 4點 規 定 ：

「教職員依其學歷核計起支薪級，並 按 服 務 年 資 ，每 

滿 一 年 ，提 敘 一 級 ，但受本職最高薪級之限制。」第 

5點 規 定 ：「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時， 

得 改 按 新 學 歷 起 敘 ，…… 。」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 

辦法第8條之 1規 定 ： 「教職員有未經採計提敘之職前 

年 資 ，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在 

本職最南年功新範圍内按年採計提叙薪級。如項未輕 

採 計 提 敘 之 職 前 年 資 ，低於現敘薪級者，為職務等級 

不 相 當 ◊ 」 是 以 ，公立中小學教師係依學歷起敘薪 

級 ，職 前 年 實 需 具 「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及 「服務 

成績優良」二項要件始得採計提敘，尚非所有經歷年 

資 均 得 採 計 。

(二） 查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規範之意旨，係為鼓勦教

i i在 職 進 修 以 提 升 渠 教 學 知 能 ，爰該辦法第2條附表"•   ■      .IV, .   -   

說明第 5點 規 定 ： 「教師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申請 

改 敘 時 ，得 改 按 新 學 歷 起 敘 ，並採計不含進修期間之 

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内按年提敘。…… 

。 某師大學畢業，於88年8月初任國小教師， 

自19Q元 起 敘 ，按年服務成績考核晉級，至98年8月應 

可敘至薪額 3 3 0元 。若渠於 9 5 、96及97學 年 度 進 修 ， 

取 得 碩 士 學 歷 ，以 碩 士 學 歷 自 2 4 5 元 起 敘 ，採計與 

「現職職務等級相當」及 「服務成績優良」年 實 ，即 

採計相當245元以上之服務年資，則自98年8月改敘後 

仍為薪额 3 3 0元 ；但如依第 2條附表說明第 5點 規 定 ， 

該師得按新學歷碩士學歷 24 5元 起 敘 ，並採計不含進

第㈣ 共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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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修期間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即服務年資扣除9 5至9 7

學 年 度 ） ，則該師可敘至薪額 3 7 0元 。泚 U t i t M  

勵 教 師 進 修 石 丛 j M t l .與現職職轰等麗 

彦 篮 二 」1,把瘦甚崖盤直間主胤務—生 有

l i f e j r  ^

f ^ > i5 凝 德 ， 目前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及其 

附表說明規定辦理敘薪，仍 為 有 效 ，並無所稱增加法

律 所 無 之 限 制 。

;(三 )依本部92年8月1 8日台人（一）字第0920089595號函釋 

〆 ，:.i&_定 ：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係屬行政機關盘_發 

授益性職權命令，所規範事項係屣绘jt赶政蔽 S ，

i 無 限制人民權利情事 ，亦非屬涉及公共利益重大事 

遭 _  ，原則上尚無須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

為法律不備前之權宜措施，基於法安定性原則及保 1  

A 民 既 得 利 益 ，上開敘薪辦法相關法 令 ，在教師待遇 

條 例 完 成 立 法 前 ，允 宜 維 持 。1  ; 又查最高行政法院 

9 3年度判字第1059號 判 決 意 旨 （略 ） ： 「......教師

待 遇 法 律 制 定 以 前 ，不能無適當之規範，主管機關教 

育 部 遂 訂 定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及其依職權 

作 成 之 解 釋 性 函 令 ，作為辨理薪級椋敘之依據，乃為 

保 障 教 師 權 利 義 務 而 設 ，就法律保留之審查，應採取 

容 許 之 態 度 ，而認其繼續有效 . . 。」 。

(四）有關本部就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及其第2條附表 

說明第 5點第 1項 所 為 解 釋 ，係為求全國教師核敘薪級 

&之 一 致 性 、公 平 性 、正 義 性及衡平性，所作統一之法 

令 解 釋 ，其相關函釋與憲法第 7條平等原則尚無牴觸，

亦未影響教師服公職之權利所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 

俸 給 與 退 休 金 等 權 利 。

五 、本 案 檢 附 資 料 如 下 ：

(一）附件 1 : 「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 、 「公立各級

第4頁 共 5瓦



學校教職員 敘 薪 標 準 表 （附表一）」 、各級公立學校 

教 職 員 薪 級 表 〔附表二〜六） 暨 其 說 明 。

( 二 ） 附件2 :本 部 92年8月 1 8日台人（<  )字第0920089595號

函 。

(三） 附件 3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判字第】059號 判 決 文 。

正 木 ：司法院秘-與長

本 ：本 部 人 參 處 、法規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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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M ，共 2 M

列 印 將 問 ：W/(B/I3 15:M

所有條文
名 稱公立學校教職 R 敘薪辦法 

修 正 曰 期 民 國 9 3 年 1 2片 2 2 日

第 1 條 公立學校教職周（以下簡稱教職員）薪級之核敘，除鄲科以上舉校教員外

■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2 條@教職员薪额分爲 :二1-六級，贳計敘標準，分別依所附教職員敘薪標準表（ 

附 表 （一）及芥級學校教職從綱級表（附 表 （:...:） 、（二）、 （四）' (五 

) 、（八）暨艽所附說明辧理之。

第 3 條 教職嚴敘薪之史管教育行政機丨1 ，國立學校爲教商部=菔轄市立學校爲茴

轄市政府教育局，縣 {市）立學校爲縣（市）政府。

前項教職員之敘薪，龙管教育行政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授權學校辦理之。

第 4 條 新任教職員應於到職後-_個月內，塡具履歷表 > 檢齊學經歷證件（包括到

職聘醫或派令、教師須檢送数師資格登記檢定證件）送由學校辦理敘薪手

第 5 條@學校敉到新仟教職员送繳敘薪表證，應即依照蜆定標準擬定薪級，塡具敘 

薪■示單（附格式一> >  一倂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敘定其薪級，並塡發 

敘薪通知#  (附格式二） 。

第 6 條 新任教職员有圯當事由+ 能依限繳齊證件辦理敘薪手M 者■得檢附履M 表

申請展限，以木學期終了爲限，逾期應予停止任用，並照艿擬任職務般低 

薪級核銷其墊支薪。

第 7 條 @ 教 _ 員轉任或調任同等級學校相等職務卷，可憑敛薪通知癒或M 後考核通 

知齊銜接支薪，並_學校列册報請核備 <拊格式H )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如發現疑義時，得函請檢證送核。

第 8 條 教職員苻左列各款情事之__ -者，得申請改敘其薪級：

•一、對核敕薪級發生疑義卷。

二：、補送原碉履歷表所塡學歷證件#  <

三 、 轉職在先其前職考核晉薪發表在後者。

四 、 敘定薪級後取得新資格巷。

7五、因資格不色暫准代用或代理，經積滿年寶准予正式聘派用者。

六 、因本辦法公布薪級訂篇標準不同_■利於苹人者u

含於前項一、二兩款規定卷，應於接到敘薪迎知谥一倘用内爲之 > 但確冈

情形特殊莕*得報淮延畏其時限1均以-•次爲限&

第 S- 1條教職员有來經採計提敘之職的年資，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慢良 

苕■得在本職M 高年功薪範圃内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前项未經採計捉敘之職前年资，低於現敘薪級茗j爲職務等級不相當。

第 9 條 教職员之起薪改支及保留薪級，依下列规定：

一 、起蕲：教師之薪給叫〖:1資際到職之B 起支」

_..二、改支：闽補繳學經歷證件或取得新資格啡請改敘啬，均函審定改敘之

hup://law.moj.gov.tw/UserContiol/]3rintJum) 20 J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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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起改艾。

H 、保留薪階：新職核宠薪級低於骼職核定薪級時1保留其蓆薪級，新職 

其經事先核准調任遛，其原支年功薪，得繼續支給D

第 1 0條 本 辦 法 S 公布U 施行。

iui]5：//l aw arioj. gov tLw/UserControl/pri nt.html 2010/3/13



附表㈠ 公立各級學校教職員麵標準表

薪級 薪额 起 敘  棵 準

770

740

710

1 700

2 680

3 650

4 625

5 575

6 550

7 525

8 500

9 475 分類職位第十一職等考試及格者。

10

11

_______ 450̂

相

丄2 410

L3 390 分類嗍位第十職等考試及格萌，特種考試T 等考試及格赉。

14 370

15 350

16 330 1. 國內外人學硏究所得有博士學位者。

2. 分類職位第九職等考試及格苕a

17 310

1S 290

L9 275 分類職位第八職等考試及格#。

20 260

21

22

撕 1. 國内外大學硏究所得衡碩士學位者。

2. 分類職位第七職等考試及格者。

230 「巧:A試 成 乙 ㈤心成分則阳位W 六職％，试及格$ - 

(凡()3 W 修丨丨.（，，制:1下）

23 220 高等考試或乙等特稱考試或分類職位卬六職等考試及格器。（G

轉 贫 收 府 公 f)年 : 教 科  

號 办 叫 : : 丨 七 丨 叫 i.wum 化 

■̂妝ii;_m ㈤改 以 ut丨人」m m i w 於公a辦 f教m :m 蕲辦决 

末修1⑼丨卜1肌丨！公務人n 之m 丨：̂ r似i格 （成 . 丨 衣  

制丨「-极._:::()以.丨豫.' m ;濁屯教m .m 姑 m 準一致，祕 :㈣ 

乙別]巧則m m 观丨1说 盈 （卻=/〇丨卜m t :::.〃〇 蕲’推



24

25

2J0

2U〔）
....................................... - ----------------- --------------------- -■-■■■■-■■----------------------------------------

26 ]90 帥範大學成師範學院咨學系結m 後货習期滿畢業遇u

27 ISO 1. 師範大學戚師範學院各學系結菜锴•

2. 師範大學夜丨MJ部堝槳满•

3. 大學教育系教育學院各學系骚業蒂<

4. 經商級中等學校教⑴澄記或殮定合格莕。

⑸激 f m n u 7.w 卜 n w 入—科

^ M ^\m y y ^ m   ̂ ^

28 170 1. 阈內外大，或獨立嘐院® 者。

2. 分類職位第沉職等考試及格者。

29 ]W 1 .  師範大學附設二牢制容修科哥業者。

2. 高中畢榮修槳二年之肺範專科學校畢奰者。

3. 离中畢業修業二年之專科學校畢業者。U  i::依玫/丨郃乃H  

AC75)人？茁51伽龆闽、■ 4;f U U 如L:修滿亂丨「:之没的 

%;，： ：7()儿起敛O

小經初級中；學校或■扰中學敕咽登記成檢定合格者- 

5.初中唞萊修業i 年制師範箅科學校堝業苫6

30 150 1. 萵中平業修粟___ :印之箅修學校平萊萏或初中T業修樂E 年之惠 

科m 校 苹 u .i: : 部乃.丨1. i c k ⑸入，抑丨5丨k办駿 

陶，：' A 就V 丨..5々 丨丄1雜跑定之教挤w  .、

2. 啬通考試或闪種特考試或分類職垃第H 職等考試及格莕。

3. 銓敍機關採認宵案之芥單堪學校避屮央臀官學校相指…:年银科 

畢業者。以任職员爲限。

............  ............................... ......  _ _  _____

31 140 1•師範學校畢業*分

2. 特別固嘥科畢業者。 _

3. 經_段昂校萵級級任或科任教師登記或檢定伶格者。

4. 輕國段小學料任或級仨教師您£合格者。

32 130 高級護趦職樂學校四年制:if鹿合訓畢樂甚。

33 120 1.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犁業者。

Z約獨民學校籾級級任教師登記或檢定含格名。 

3_特锺考試丁等或分類職位第二職等者試及格逍…



：}A_

35

36

110 五 年 制 中 學 或 I峨 菜 學 校 畢 槊 者
1〇〇  1B 昨 制 中 學 或 職 槩 學 校 単 菜 朽  

2.簡 易 師 姬 學 校 畢 槩 者 1

90 1.初 級 屮 等 學 校 或 _民 屮 學 娟 柴 卷  
2.分 類 職 位 第 _職 等 考 試 及 格 密 。



附表㈡ 公立中等學枝敎員新級表

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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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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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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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標準表說明

教 脔 部 93.1122日 # 參 字 _ 3 0 1 7 1 鐵 料 、螓 正  
一 … J报 務 年 资 之 計 德 > 以 饪 脚 膠 校 校 長 魘 教 職 员 成 與 其 蚀 皙 符 跚 公 1娥 鏺 限 。
二 、畢楽或服務之學校 > 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琛限〜

學經歷證件應爲原始證喪或:E 式證明文件(■其呈經生管教育機關楽已採認學經歷證_保結所 

核計之薪級仍續予承認） u

四 、教職眞依其學歷核計起支薪級-並按服務年資|毎滿一年|提敘一級 > 但受本職最高薪級之 

限制。

五、 教師在職頌修取得較高學歷申請改敘時，得改按新學歷起敘，並採計不含迎修期間之服務成
■ " J 、： 、 \  \

纊谖良年资，泊丨木職最高薪範副內按年提敘「 '

_ 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 H 年十二月丨::彳修正施行前七在磔科學校夜問部進修適，得適用临正 

施行前之規定辦理改敘。

六、 表列各級學校，凡朱特5Mli明蝌粲年限# . 大學係指嚀樂KH年■專科係指修萊二年堝業而皙，

如法定修業郎限超過上述規定+每增一年提敘__ -級 。

七 '大學及輿科夜間部各科畢業莕 > 比照 I:.丨間部同料系法定修業年限計谅=

八、 鄉科以上學校畢樂修界教汽學科學分或猜U1枓鬥學好速到規定標準# >得提敘一級1二#兼 

修菩，仍予提敘一級爲限。

九、 高級中等學校擊業並曾在專科以上學校肄業有iH式證明者，得按其遨科以上肄業年限鉍滿-- 

年捉敘•級 3但現時正在肄業中者•不得採計。

十 、經繼艄進修所取得較高學歷而其起支薪級低於原叙薪標準適，按其新取得學歷起敘標酿改 

敘 ， 但 以 本 職 最 高 薪 級 爲 限 • （ 本 點 於 93.1122倏 丨 丨 潑 ， 合 阱 於 ilH i點 ， 婭 r 喇 除 ）
十一、應征退 f f i 依限復職者，除 K 退伍當年迕營年赍倂同板職年资參加該舉年度之考成外，其餘 

在營年資，視同在職年資，海滿一部，提敘一級。

十二、代刖教M 薪級，高趿中等學校按本表丨:j_八級支給，關跽中學按〗什級变給1國民小學按卅H  

級支給。

十三，最衝學歷與次高犖歷之中問有服務經歷遛，上述兩項學歷證件併送審核。

十四、持宵餘敘機關核定證定猶，任職興時准予採認《

十五、銓敘機採認街案之各m 雜學校（科、豳、班）暨中央驚官學校（班、科）學歷I怪職員畤1 

准予比照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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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判 齊 赍 _

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 --行政類

第 1迈 ，共 3 頁

【裁判字號】盯判，丨〇巧 

【裁判!id期】 930S1S 

【裁判案由】 年资 

【裁判全文】

九十三年度判字第一〇五九號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上 訴 人 屮 〇 〇  

被 上 訴 人 臺 北 縣 政 府  

代 表 人 林 錫 耀

右當事人間因年寶事件，上訴人不服中摩尻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笫二九 > 號判決 > 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訴駁回。

..匕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摄擔。

理 由

上訴人原任教於臺北市私立開南高級工簡職業學校（下稱I爾南商工） > 於民國九 
十學年度參加廣北縣坪林鄕漁光國風小學（下稱漁光國小）公開甄選，經該校教 

評會審查通過合格聘任。嗣開南商工於九•___卜年十二月五日核發上訴人教職員離職 

證明書，載明任職年資自七十三年十月一日起至九十年八月十五日合訐十七年，

漁光國小乃檢具該證明書及上訴人職前年賣 1於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曰函報被上訴 

人敍定薪級（嗣於九十年-一月二十二日補送相關證明文件） 。案經被上訴人以 
九十- 年二月八H 北財人一字第〇九 一 ——四il—二號函核定採計上訴人職前 

私校年資十年（八十至八十九學年度）核支十-.-級薪四三〇元，准 S 九 I •一年一 

月二十三日（送達被上訴人機關tj期 ）生 效 ，而其七十四罡七十九學年度年資因 

職務等級不相當，不予採計。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超行政

一 、上 -人於原審起訳主張：按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前段規定，並參照行政 

院六十二年八m 二十二n 癦 （六二）政貳字第二六四五三號函核定之「公立學校 

教職員敍薪辦法」附 表 之 「公立學校教職n 敍薪標準表！說明第四點規定，上訴 
人轉任漁光_小之職前服務年資共計十七年，經教師登記有案，並具碩士學位，

應按上新人碩士較高學歷核計起支薪級爲二十--級薪二四五元，按上開服務年資 

，年滿…年提敍…級爲六級薪五五〇兀 。教育部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曰台（八五 

' ) 人 （一 ）字第八五〇五_______•一七九號函釋規定=性質係屬作用性行政規則，其以

職務等級不相當之學年度服務年資不予採計之規定，限縮私立學校法第S 十七條 
第二項前段規定適用範園，增加該法律所無之限制，有 違 「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 

標準表」說明第四點規定，依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條及 

行政程序法第_一酉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蹰無效，故被上訴人依無效行政規則 

所爲之處分，亦屬違法，損寄上訴人受制度件保障之薪級核敍利益。其 次 ，核敍 

薪級涉及人依私立學校法取得之制度性保障權利，該項權利係騮财產權保障 

範 園 ，就該權利之規■趵矜而言，亦屬法律保留事項，應依法律或法徘授權之命 

令予以規範，始符依法行政原则，被上訴人依行政規則作成本件處分，有違法律 

保留原則及法律優越原則。有關公、私立學校教員敍薪等級、薪額規定完全 -致 

，此荷上訴人成績考核通知害及公立學校教職員職務等級丧可稽，以與_.L訴人情 

節相同之公立學校教師爲例，其轉任他公立學校時，依 「公立學校教職fl敍薪辦 

法 』第七條規定，得銜接敍薪，皮觀上訴人因轉任公立學校卻遭受減薪1則同具 

教師資格，僅因任教公、私立學校之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則被上訴人所爲處分 

亦有違行政程序法第六條之平等原則，爲 此 ，求爲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 

命被上訴人作成上訴人六級薪五五〇元之處分等語。

三 、被上訴人則以：按 「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第四條、第五條及該辦法附表之 

「公立學校教職M 敍薪標準表」說明第四點規定，教職員依其學歷核‘計起支薪級 

，並按服務年資，每滿•年，提敍一級 6教育部八彳-i一年一月三F丨台（八一）人

http://jirsjudicia]^ov.tw/FJUD/PnntFJUD03_0.aspx?jrecnô 93%2c% e5 % 8 8 % a4 % 2cl()59%2c200408lS% 2 d & .., 2010/3/7

http://jirsjudicia%5d%5eov.tw/FJUD/PnntFJUD03_0.aspx?jrecno%5e93%2c%e5%88%a4%2cl()59%2c200408lS%2d&


裁判書齊詢

字第c)〇n —三 號 函 釋 规 所 調 「職務等級不相當」 ，應參照教H 部八十JI年 

七J.j.::」十七 I.:丨台（八五）人 （…）字第八五 ◦ 五一七九號函釋规定。次 按 ，教 

師係以學歷起敍，上訴人於七十三年六月取得學上學位，自七十四學年度起任教 
於丨】晌 _ 工 1於八十六年六月取得碩土學位，嗣於九十學年度轉任公立學校教師 

，當時係自二十一級薪二四五元起敍，轉依上■規定將私校年责逐年轉換爲冋級 

公立學校薪級。按上訴人職前於開南茼工任教年資，係依當時所異學歷大學畢業 
，自二十七級薪一八〇元 起 鈇 ，經逐年轉換，因其於八___卜六年取得硕士學位，起 

敍薪級應爲二十•級薪二四五元 > 惟上訴人七十四荸年度至七十九學年度計六年 

年寶均低於二四五元=即屬職務等級不相常，不得採計提敍。故被上訴人辦理上 

訴人敍薪作業時，採計其八十學年度至八十九學年度職前私校年賣十年，核支十 

-級四三〇元，認斟用法並未逾越現行有效之法令規定。況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 

條第二项，並未針對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時，如何提敍薪級 > 苻具體之明 

文 ，故被上訴人依教育部對教師提敍薪級方式所作成之解釋函令1認定應予採計 

提敍上訴人年資十年*即無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等語，作爲抗辯。

四 、 原審審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按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前 

段規定 I所 謂 「得」合倂採計 > 非指所有服務年資不問其職務等級相當與盃均應 

合倂採計。次 按 ，教師法第二十條規定，掲明教師之待遇係屬法律保留雞項，惟 

由於教師待遇條例尙未完成立法程序，故公立高級中學以下學校教師薪級之核敍 

，係依教育部訂頒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及其依職權作成之解釋性令函 

，作爲薪級核敍之基準 > 此固與法律保留原則有所扞格，然依行政程序法第一西

七十四條之一規定，本件」.:訴人係於九丨•學年度由私立學校轉任公立學校，於核 

敍薪級時，教育部訂願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及其依職權作成之解釋性 

令 函 ，仍屬有效存往，於本件自應予適用。經 査 ，上訴人於七十三年六月取得學 

士學位，自七十四學年度起任教於開南商工，嗣於八十六年六月取柯姻士學位， 

而其於九十學年度轉任公立學校漁光國小教師當時1係 痛 : 級 薪 二 四 五 元 起  

敍 ，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 

定 ，教育部八-丨-一年一月三□台（八一）人字第〇〇三…二 號 、教育部八十五年 

七片二十七Id台 （八五）人 （一 ）字第八五〇五—— 匕九號函釋，上訴人職前於 

剕南商工任教年資，係依當時所眞學歷大學舉業，自一十七級薪 -八〇兀起敍， 
經逐年轉換，因其於八十六年取得碩十學位，起敍薪級應爲二十…級薪二四五兀 

，惟上訴人 b 十四學年度至七十九學年度計六年年資均低於二四五元，即屬職務 

等級不相當，不得採計提敍，故被丄訴人僅採計上訴人八十學年度壶八十九學年 

度職前私校年資十年，核支十一級四三〇元 ，認事用法並末逾越當時有效之法令 

規 定 。況私立學校法第五彳七條第二项前段之規定，針對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 

學校時，如何提敍餅級，並未有具體之明文，故被上訴人依教育部訂頒之「公立 

學校教職員敍薪辧法 t及其依職權作成之解釋性令函，認定應採計提敍上訴人年 
賣十年，於法即屬無違。其 次 ，上訴人前係任教於「高級工商職業學校」之開南 

商 工 ，奥後轉饪之漁光國小爲「國民小學」 ，二者屬於不同等級學校 > 是上訴人 

之轉任，不伶於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第七條規定「轉任同等級學校」之要件 

。況所謂平等原则 1係指相同之事件應爲相同之處理，不同之'1(件则應爲不同之 

處 理 ，司法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亦I網 釋 &案 ，本件並無違反平等原則之處等由 

T乃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 、 上訴总■略謂：依教師法第二十條規定，教師待遇係屬法律保留之蝌項，原審既 

認爲教育部訂頒之「公立學校教職員敍薪辦法」及教育部八十一卬一月三日台（ 
八一）人字第〇◦ 三一三號'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蠱（八五）人 （一）字第八 

五〇五一一七九號函，與法律保留原则不符1即欠缺形式诗法性，而攄以作成之 

行政處分即具街違法性，原審竟認於本件應予適用，顯W 判決不適用法规之違法 
.其 次 ，上訴人於轉任公立學校時，相關事實即該當於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第 

二項之構成要件1 自當發生服務年資得合併採計之法律效果。上開解釋令函係屬 
行政規則，因牴觸私立學校法有關服務年資得合倂採計之規定 > 違皮法律優位原 

則丨如嚼無效，原審怠於行使規範位階審查之權限，亦屬判決違背法令。再 遵 ，揆 

諸教脔部八十…年…月.三hi台 （八一）人字第〇〇三一三號函釋意旨，職務等級 

不相當之年寶不予探計，係 闶 公 、私立學校薪級制度末趨致，但查上訴人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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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私切〗_高級商職業學校教丨仙之薪級制度與公立學校之蔚級制度係蹓_ - 

致 ，上訴人於辯論時曾陳述並提出證據，表明完金一致。原審未詳:p 審查亦朱於 

判決取 h項 下 記 載 技 意 其 判 決 當 然 述 背 法 令 等 語 。

本院按司法院釋字第二迟九號解釋指明：「直_ 市之向治，以法律定之，爲憲法 
第 -苗十八條所明定。惟上開法律迄未制定，現行爽轄市各級糾織及實施地方_ 

治事项，均係依據中央頒行之法規打之。爲H ■徹憲法實施地方S 治之意S ，罔應 

斟酌當前實際狀況，制定直轄市自治之法律。在此項法律未制定前，現行由中央 

頒行之法规 1應繼續冇效。」又司法院釋字第二七C 號解釋復謂：「公營事業人 

員之任用，依公務人M 任用法第二十三條 1應男以法律定之。在此項法律制定前 

1依公務員退休法第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规定，公營事業人員無從依公務 

人M 退休法辦理退休。行政院於中華拭_ 七十年一月二十二日核定修正發布之經 

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輝及資遣辦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有關訂定分等限齡退休 

標準之規定 1花公營事業人負任用及退休法律制定前，乃 爲 促 進 經 濟 部 國 營  

出梁人員新陳代謝及企業化經營而設，不生牴觸憲法問題， 。準 此 ，爲 

避免在重要之社會生活領域中，行政部門不致於爲欠缺法律之規定I而喪失其 

處則事務之能力，@應肯認過渡性法规之含法性或合憲性，.允許行政機關得W.HJ 

白行訂定之規草或____ •般法律原則爲行之依據。本件教師法第十條阎規定：「 

教師之待遇 *另以法律定之。..I惟^議持遇法^離丨定以前...，不.能無適當之規範」- 

卞管機關教育部逐訂定「公立學校教職敍薪辦法」及其依職權作成之解釋性制 

令 ，作爲辦埋薪級核钱之依攄，乃爲保障教師權利義務而設，就法律保留之審查 

1應採取容許之態度，而認其繼續有效〆次按行爲時公務員俸給法施行細則第十 

五條第三項規定：「依公務人员任用法任用之人員，其曾任前項以外公務年資， 

如與現所銓敍審定之職等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按年核計tt丨級至 

其所g 敍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爲止。」公務員任用法第十六條亦有類此规定。 

足見按年提敍俸給或宫職等級，須 符 合 「_職等相當」及 「性質相近」之要件，此 

爲人事法規通用之原則，是則私立學校教師於轉任公立學校核敍資格及薪給時， 

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所稱「其服務年資得fr倂採計」 ，仍應符合「職等 

相當」及 「性質相近」之要件。從 ifn教 育 部 （八一）人字第〇〇三一三號及（八 

五 ）人 （一 ）字第八五〇五一一七九號函釋，合於丨:開人事法规之原則，與私立 

學校法第五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並無牴觸。至於上訴人主張原仟私立學校之薪級 

制度與公立學校之薪級制度係_ …致 云 云 ，縱令■實，然其年資採計仍應受前述 

「職等相當」之限制，原審就此漏未指駁，與判決之結果不氺影饗，仍應予以維 
持 ‘ 綜 上 所 述 ， 上 訴 爲 無 理 由 ： 應 予 駁 卜
論配^本件上訴爲無理 i:l:p 爱依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冗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 

-勒Iff段 *判決如主乂。

華 说 國 九 十 （ 年 八 _J.J 十八 D

i t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三 庭  

密 判 _R 法 宮  

法 官  

法 官  

法 官  鍾 耀 光

法 官  姜 i : 脩

正 木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法 院 書 記 官 張 雅 琴

離 民 [ 國  九十三 年 八 用 十九 n

廖 政 雄

高 啓 燦

林 清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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